
2018年凤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预算说明

 一、 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下同)安全、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推动建立落实食品药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各级政府负总责的机制，建立食品药品重大信息直报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2、依法组织实施食品行政许可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区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建立并组织实施食品药品安全信息统一发布制度，依法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参与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食品安全标准，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3、负责监督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负责药品、医疗器械研制、生产、流通和使用质量安全监管。组织实施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配合做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工作。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 

4、负责制定全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建立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并监督实施。

5、负责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6、负责制定全区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和信息化建设。 

7、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食品药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8、承担区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督促检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9、承办区政府及区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单位机构包括综合办公室、食品生产经营监管股、药化生产经营监管股、法制股。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截至2017年底，凤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有在职人员10人，退休人员0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制定全区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监督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配合做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工作。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1、收入预算说明：2018年收入预算98.87万元，较2017年增加收入16.77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98.87万元。

  2、支出决算说明：2018年支出预算98.87万元，较2017年增加支出16.77万元。 其中：行政运行88.87万元，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支出1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此项目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18年公用经费22万，其中交通费2万元、产品质量监管经费10万元、执法办案经费10万元。较2017年16万元增加6万元，增幅比例达27%.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无此项目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财收入：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逐步公开）

    无此项目。
八、“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无此项目。
（二）公务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2018年车辆运行维护费2万元，与2017年相同。

（三）公务接待费

  无此项目。
九、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17 年期末，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共有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

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

用设备 0 台（套）。


